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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26   证券简称：杭州银行   公告编号：2023-004 

优先股代码：360027                  优先股简称：杭银优 1 

可转债代码：110079                  可转债简称：杭银转债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关系 

暨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股份变动。 

●本次权益变动系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杭州银行”）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导致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实际控制人将由杭州市财政局变更为

无实际控制人。 

 

公司近日收到通知，公司股东杭州市财政局、杭州市财开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杭州余杭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1、杭州钱

塘新区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市上城区财政局2、杭州市西湖

区财政局、杭州上城区国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市拱墅区

国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8 日分别签署了《关于

                            
1
 2022 年 10 月，公司股东杭州余杭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更名为杭州余杭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其尚未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东名称变更登记手续。 
2
 2021 年 4 月，根据《国务院关于同意浙江省调整杭州市部分行政区划的批复》，浙江省人民政府撤销杭州市上城

区、江干区，设立新的杭州市上城区，公司股东原杭州市江干区财政局由此与原杭州市上城区财政局合并为杭州市

上城区财政局，杭州市上城区财政局承继了原杭州市江干区财政局所持公司股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其尚未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东名称变更登记手续。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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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银行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关系的声明书》，确认解除各方一致行

动关系。公司上述八家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后，杭州市财政局将

不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一致行动关系的相关情况 

根据公司200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相关协议，

公司股东杭州市财政局、杭州市西湖区财政局与公司原股东杭州市

余杭区财政局、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杭州市上城区财政局、

杭州市下城区财政局、杭州市江干区财政局及杭州市财开投资集团

公司（杭州市财政局出资的国有全资公司）成为一致行动人。鉴于

杭州市财政局在一致行动人中持股比例最高且与其他单位存在行

政关系或出资关系，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杭州市财政局被认定为公司实际控制人。2007 年 3 月，

公司向中国证监会上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申报材料，申报材

料中具体说明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一致行动人情况，上述八家股

东（以下合称“杭州市财政局及其一致行动人”）均按实际控制人和

一致行动人的要求出具了不竞争承诺函及持股锁定承诺。当时八家

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杭州市财政局 22,000.00 16.65 

2 杭州市财开投资集团公司 10,950.80 8.29 

3 杭州市余杭区财政局 2,000.00 1.51 

4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 2,000.00 1.51 

5 杭州市上城区财政局 1,500.00 1.14 

6 杭州市下城区财政局 1,500.00 1.14 

7 杭州市江干区财政局 1,500.00 1.14 

8 杭州市西湖区财政局 1,500.00 1.14 

 合计 42,950.80 32.50 

杭州市财政局及其一致行动人的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后，因股权

作价出资、无偿划转、更名等原因，部分一致行动人发生变更。2015

年 7 月，八家股东再次签署不竞争承诺函，其中再次对各方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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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关系进行了书面确认。因股权作价出资、无偿划转产生的新股

东也分别出具了确认函，确认仍与其他七家股东为一致行动人。同

时因公司多次增资、部分一致行动人参与公司增资、公司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国有股东转持部分股份充实全国社保基金等原因，杭州

市财政局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数和持股比例逐步变化。 

截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杭州市财政局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 1,396,848,384 股，占公司普通股总股本的 23.55%。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 

（万股） 

持股比例

（%） 

1 杭州市财政局 70,321.52 11.86 

2 杭州市财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1 40,812.24 6.88 

3 杭州余杭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2 6,909.92 1.17 

4 杭州钱塘新区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3 5,566.32 0.94 

5 杭州市上城区财政局4 4,414.67 0.74 

6 杭州市西湖区财政局 4,126.76 0.70 

7 杭州上城区国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5 4,078.46 0.69 

8 杭州市拱墅区国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6 3,454.96 0.58 

 合计 139,684.84 23.55 
注：1、2014 年杭州市财开投资集团公司更名为杭州市财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同时其股东由杭州市财

政局变更为杭州市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2014 年杭州市余杭区财政局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转让给杭州余杭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2 年

10 月，杭州余杭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更名为杭州余杭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其尚未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东名称变更登记手续； 

3、2020 年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更名为杭州钱塘新区财政金融局，2021 年杭州钱塘新区财政

金融局将其持有的我行股份无偿划转给杭州钱塘新区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4、2021 年杭州市行政区划调整，原杭州市江干区财政局与原杭州市上城区财政局合并为杭州市上城

区财政局，杭州市上城区财政局承继了原杭州市江干区财政局所持公司股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其尚未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东名称变更登记手续； 

5、2008 年杭州市上城财政局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无偿划转给杭州上城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1

年杭州上城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更名为杭州上城区国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2019 年杭州市下城区财政局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无偿划转给杭州市下城区国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2021 年杭州市行政区划调整后，杭州市下城区国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更名为杭州市拱墅区国有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二、股东一致行动关系的解除情况 

为进一步优化股权管理，经协商一致，公司股东杭州市财政局

与杭州市财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杭州余杭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

有限公司、杭州钱塘新区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市上城区财

政局、杭州市西湖区财政局、杭州上城区国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杭州市拱墅区国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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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签署了《关于杭州银行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关系的声明书》，声

明解除各方的一致行动关系，明确自《关于杭州银行股东解除一致

行动关系的声明书》签署之日起，各方不再构成一致行动人。 

三、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认定 

1、杭州市财政局与其他七家股东不属于法定一致行动关系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了法定一致行动关

系的相关情形。 

截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杭州市财政局及其一致行动人中杭州

市财政局、杭州市上城区财政局、杭州市西湖区财政局为机关法人，

其他五家股东均为国有企业。 

三家机关法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属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2021

年 4 月国务院颁布实施的《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明确，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属于国家所有，实行政府分级监管、各部门及

其所属单位直接支配的管理体制。”“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

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机制，加强对本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的管

理，审查、批准重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事项。”据此，区财政

局持有的国有资产的管理和决定权限在区级人民政府。 

五家国有企业股东穿透后的最终控股主体均为本级人民政府

或各区财政局（区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根据 2009 年 5

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十一条规定，区财

政局（区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对持股的国有企业股东的

监管职能来自于本级人民政府的授权，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履行出资

人职责，因此五家国有企业股东的实际控制方均为本级人民政府。 

综上，杭州市财政局与其他七家股东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的法定一致行动关系。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wMTQxOTU2MTM%3D&showTyp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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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签署《关于杭州银行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关系的声明书》后，

八家股东的协议一致行动关系即告解除 

八家股东于 2023 年 2 月 8 日分别签署了《关于杭州银行股东

解除一致行动关系的声明书》，其中明确声明解除各方的一致行动

关系，自《关于杭州银行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关系的声明书》签署之

日起，各方不再构成一致行动人。因此，八家股东的协议一致行

动关系已于 2023 年 2 月 8 日起解除。 

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后，杭州市财政局与其原一致行动人持有

的公司股份数不再合并计算，杭州市财政局持有公司股份

703,215,229 股，持股比例为 11.86%。 

3、公司单一股东均无法依其可实际支配的公司股份表决权

对公司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截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

（股） 

持股比例

（%） 

1 杭州市财政局 703,215,229 11.86 

2 红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00,213,537 11.81 

3 杭州市财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08,122,361 6.88 

4 Commonwealth Bank of Australia 329,638,400 5.56 

5 杭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96,800,000 5.00 

6 杭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96,800,000 5.00 

7 杭州汽轮动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71,875,206 4.58 

8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28,697,730 3.86 

9 苏州苏高新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77,906,012 3.00 

1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54,337,477 2.60 

 合计 3,567,605,952 60.16 

从上表可知，八家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后，公司第一大股

东为杭州市财政局，持股比例为 11.86%，第二大股东为红狮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11.81%，本次变更后公司不存在持股

比例 50%以上的控股股东或可以实际支配公司 30%以上股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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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权的投资者，也不存在任一股东可以单独依其可实际支配的股

份表决权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形。 

此外，公司董事会由 13 名成员组成，其中 3 名执行董事、

5 名股东董事、5 名独立董事。股东董事分别由杭州市财政局、

红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市财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澳洲联

邦银行和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5 家股东提名。

因此，公司也不存在任一股东通过其提名的董事可以单独依其可

实际支配的表决权对公司董事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形。 

综上所述，根据公司股权结构情况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后，杭州市财

政局不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将不存在实际控制人。 

四、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对公司的影响 

杭州市财政局及其一致行动人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后，公司实际

控制人由杭州市财政局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除此之外，本次变更

不会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变更，不会引起公司管理层变动，不会对

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人员独立、财

务独立和资产完整，公司仍具有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 

五、相关承诺 

杭州市财政局原一致行动人同时承诺，自《关于杭州银行股东

解除一致行动关系的声明书》签署之日起 12 个月内： 

1、杭州市财政局原一致行动人仍与杭州市财政局及其他一

致行动人共享减持额度，即若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

份，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的 1%；若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在任意连续 90 日

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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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前述情形下，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公司股份，则

在首次卖出股份的 15 个交易日前公告减持计划，并在减持数量

过半或减持时间过半、合并减持达到公司股份总数 1%、减持计

划实施完毕或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时公告相关进展情况。 

3、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已制定实施的或在未

来 12 个月内制定实施的关于股东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其他相关

规定。 

六、风险提示及其他说明 

1、本次一致行动关系的解除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2、本次一致行动关系的解除将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由杭州市

财政局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本次解除一致行动关系所涉及的权益变动报告书按照《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于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上披露，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七、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1、杭州银行八家股东出具的《关于杭州银行股东解除一致行动

关系的声明书》不存在违反《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 

2、杭州银行八家股东签署《关于杭州银行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关

系的声明书》前，杭州市财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杭州余杭金融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已更名为杭州余杭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

司，尚待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东名

称变更登记手续）、杭州钱塘新区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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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干区财政局（已与原杭州市上城区财政局合并为杭州市上城区财

政局，尚待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东

名称变更登记手续）、杭州市西湖区财政局、杭州上城区国有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市拱墅区国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杭

州市财政局构成一致行动关系，杭州银行的实际控制人为杭州市财

政局。 

3、杭州银行八家股东签署《关于杭州银行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关

系的声明书》后，八家股东的一致行动关系终止，截至本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杭州银行股权结构分散，杭州银行的实际控制人由

杭州市财政局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 

八、备查文件 

1、杭州市财政局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的《关于杭州银行股

东解除一致行动关系的声明书》。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关系暨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法律意见书》。 

3、杭州市财政局出具的《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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